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王兴治 独立董事 因工作另有安排 陈雪松

姜会林 独立董事 因工作另有安排 范滇元

１．３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否

１．５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否

１．６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王小鹏、总经理李克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少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勇声明：

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光电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４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小鹏 籍俊花

联系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

３５

号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

３５

号

电话

０２９－８２５３７９５１ ０２９－８２５３７９５１

传真

０２９－８２５２６６６６ ０２９－８２５２６６６６

电子信箱

ｎｅｗｈｇ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ｎｅｗｈｇ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２．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

２

，

８９４

，

０７８

，

５４３．１２ ２

，

８９６

，

１７０

，

１９７．０８ －０．０７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９６３

，

８３９

，

６５４．９７ ９６１

，

１５６

，

６４６．８９ ０．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６０ ４．５９ ０．２２

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利润

－５１

，

４６７

，

０８８．０９ ５０

，

５４１

，

１９０．９２ －２０１．８３

利润总额

－４８

，

１１８

，

１０３．４４ ５３

，

９１１

，

２７１．１５ －１８９．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

，

２１３

，

８９０．１３ ４０

，

２８４

，

９９７．９１ －２０９．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７

，

２６９

，

７６６．１７ ３６

，

９７７

，

２７２．３６ －２２７．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１ ０．１９ －２１０．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３ ０．１８ －２２７．７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２１ ０．１９ －２１０．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６３ ４．２１

减少

８．８４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

，

８１６

，

５３１．８０ －７７

，

２３５

，

８９１．２１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１７ －０．３７

不适用

注：上年同期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等指标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２－０５

号《关于会计差错的公告》中

的数据为准。

２．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３１

，

６４２．６２

处置报废固定资产净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５５８

，

９００．００

当期收到补贴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８

，

２７２．７３

其他营业外净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９３

，

１０８．６１

合计

３

，

０５５

，

８７６．０４

§３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３．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１２０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８．８２ １０２

，

２２９

，

２７８ ０ ９６

，

９７９

，

２７８

无

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０５ ３１

，

５０１

，

８７５ ０ ０

无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５３ １５

，

７５７

，

９７３ ０ １５

，

７５７

，

９７３

无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８ ３

，

９４３

，

１６２ ０ ３

，

９４３

，

１６２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盛世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３６ ２

，

８３９

，

４２７ １

，

２４２

，

８２７ ０

未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

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１９ ２

，

５０１

，

３１９ ２

，

５０１

，

３１９ ０

未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０．８８ １

，

８５０

，

６４２ ４５０

，

４５９ ０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未知

０．６５ １

，

３６２

，

５２０ －１６１

，

５９９ ０

未知

傅钦龙 未知

０．２０ ４０９

，

２３６ ４０９

，

２３６ ０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０．１８ ３６８

，

０４２ ３６８

，

０４２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

数量

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１

，

５０１

，

８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８３９

，

４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０１

，

３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８５０

，

６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

，

３６２

，

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傅钦龙

４０９

，

２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８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大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７７

，

５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两股东为一致行动人；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和其他股东间无关联和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有无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３．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４．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润率（

％

）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毛利润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分行业

工业

６２４

，

０６３

，

７１７．７６ ５０３

，

１１３

，

２９６．１０ １９．３８ －１７．３９ －１４．２４

减少

２．９６

个百分点

分产品

防务产品

３０２

，

３２８

，

５３６．８２ ２４７

，

９３９

，

７３９．９５ １７．９９ －１８．８７ －７．０８

减少

１０．４１

个百分点

太阳能电池

４２

，

１７１

，

２３５．９９ ４９

，

３６４

，

９３３．７３ －１７．０６ －７７．７０ －７２．２２

减少

２３．１１

个百分点

光学玻璃

２６８

，

７８７

，

２２８．２１ １９７

，

３１７

，

８４８．５５ ２６．５９ ４２．１１ ３９．７８

增加

１．２３

个百分点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２５４

万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国内

５７１

，

３７８

，

６４８．８７ －１０．１１

国外

５２

，

６８５

，

０６８．８９ －５６．０２

５．３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４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５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光电材料与器件业务利润稳步增长；防务业务由于产品结构和交货周期的影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受

光伏太阳能业务亏损及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影响，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为亏损。

５．６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５．６．１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６．２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７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公司防务项目：本年完成投资

３

，

３６９

，

３３０．６７

元，项目正在建设中。 高端光学材料及元件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本年完成投

资

４５０

，

５４２．６６

元，项目正在建设中。 天达公司新区建设：本年完成投资

６

，

１７８

，

５１０．２９

元，项目正在建设中。

５．８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９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０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１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重要事项

６．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２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２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

）

２６．４６

６．４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６．６．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３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

财务会计报告

７．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审计

７．２

财务报表（见附表）

７．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７．４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根据根据中国证监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对华光小原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方法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报和三季报的相关数据做出相应调整，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披露的

临

２０１２－０５

号《关于会计差错的公告》。

董事长：王小鹏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编制单位：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五（一）

６４

，

８３３

，

４３６．１７ ２６４

，

１２１

，

８５６．４０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五（二）

１５９

，

２８９

，

３９６．７２ ８７

，

５９２

，

４３６．４３

应收账款 五（三）

６６４

，

８４５

，

１４６．７３ ６９３

，

９０５

，

５２７．３７

预付款项 五（五）

３１６

，

１９８

，

５３８．７２ ２８９

，

０４１

，

３７７．６８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五（四）

６７

，

５２９

，

５７８．６６ ３９

，

４８１

，

７８２．１８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五（六）

６１４

，

９１６

，

１３６．０５ ４６９

，

９７７

，

４０１．２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五（七）

３０

，

１２５

，

３５６．８２ ７０

，

５９９

，

７４１．６２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９１７

，

７３７

，

５８９．８７ １

，

９１４

，

７２０

，

１２２．９３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五（八）

１５１

，

６６４

，

７７２．４６ １４９

，

００８

，

９８２．６９

投资性房地产 五（九）

５

，

７８８

，

７７４．３２ ６

，

０２０

，

７２９．２８

固定资产 五（十）

６２２

，

４５６

，

１０７．１８ ６３９

，

０６９

，

９８３．５７

在建工程 五（十一）

１６８

，

０９４

，

４３０．３９ １５９

，

５１７

，

１５４．３２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五（十二）

１４

，

８３７

，

０３４．９３ １４

，

７４８

，

１８１．３７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五（十三）

４１４

，

７９１．０５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五（十四）

１３

，

０８５

，

０４２．９２ １３

，

０８５

，

０４２．９２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９７６

，

３４０

，

９５３．２５ ９８１

，

４５０

，

０７４．１５

资产总计

２

，

８９４

，

０７８

，

５４３．１２ ２

，

８９６

，

１７０

，

１９７．０８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五（十六）

４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４

，

６９８

，

２７５．７４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五（十七）

１２２

，

３３６

，

７７５．７９ １４５

，

１２０

，

１３６．１７

应付账款 五（十八）

５９４

，

５０７

，

７５８．１２ ４２２

，

６４１

，

０３１．４７

预收款项 五（十九）

５３

，

０６７

，

７９４．０３ ３８

，

６９９

，

０９８．７９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五（二十）

３５

，

４０９

，

３１９．２４ ６６

，

１３７

，

８８０．４６

应交税费 五（二十一）

５

，

９５２

，

１２６．８３ ２７

，

６９１

，

２３７．５８

应付利息 五（二十二）

２２

，

０９１

，

４０３．８５ １６

，

７０６

，

３６３．６３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五（二十三）

７０

，

３００

，

２０１．３０ ６５

，

９４９

，

９２６．０２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五（二十四）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３６３

，

６６５

，

３７９．１６ １

，

３５７

，

６４３

，

９４９．８６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五（二十五）

５２９

，

６５８

，

２７８．００ ５３５

，

２１４

，

４３３．００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五（二十六）

８

，

４７３

，

８３９．０５ ２

，

４３５

，

０８１．１０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３８

，

１３２

，

１１７．０５ ５３７

，

６４９

，

５１４．１０

负债合计

１

，

９０１

，

７９７

，

４９６．２１ １

，

８９５

，

２９３

，

４６３．９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五（二十七）

２０９

，

３８０

，

４１３．００ ２０９

，

３８０

，

４１３．００

资本公积 五（二十八）

３６４

，

３８３

，

７００．７０ ３０７

，

０１７

，

７８１．８４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五（二十九）

４６

，

００１

，

３８９．１５ ４６

，

００１

，

３８９．１５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五（三十）

３４４

，

０７４

，

１５２．１２ ３９８

，

７５７

，

０６２．９０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６３

，

８３９

，

６５４．９７ ９６１

，

１５６

，

６４６．８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８

，

４４１

，

３９１．９４ ３９

，

７２０

，

０８６．２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９２

，

２８１

，

０４６．９１ １

，

０００

，

８７６

，

７３３．１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

，

８９４

，

０７８

，

５４３．１２ ２

，

８９６

，

１７０

，

１９７．０８

法定代表人：王小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少峰 会计机构负责人：袁勇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编制单位：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２

，

９５２

，

５９８．９３ ５

，

７２９

，

９９１．２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十（一）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１１

，

９１０

，

１９２．３５ １１

，

９１０

，

１９２．３５

其他应收款 十（二）

３８

，

４２４

，

１４３．６５ ２

，

０４４

，

１４３．６５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６３

，

２８６

，

９３４．９３ １９

，

６８４

，

３２７．２９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十（三）

１

，

０３４

，

５４７

，

０３４．７６ １

，

０３１

，

８９１

，

２４４．９９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０３４

，

５４７

，

０３４．７６ １

，

０３１

，

８９１

，

２４４．９９

资产总计

１

，

０９７

，

８３３

，

９６９．６９ １

，

０５１

，

５７５

，

５７２．２８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１３０

，

７４７．７３ －７７

，

７６３．２２

应付利息

４

，

０９６

，

３２４．９９ １

，

８１８

，

５８３．３４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１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３６４

，

０７２．７２ １

，

７４０

，

８２０．１２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６６

，

３６４

，

０７２．７２ １６３

，

７４０

，

８２０．１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２０９

，

３８０

，

４１３．００ ２０９

，

３８０

，

４１３．００

资本公积

６３２

，

６９１

，

０７６．００ ５７５

，

３２５

，

１５７．１４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１７

，

１９９

，

６２０．１３ １７

，

１９９

，

６２０．１３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７２

，

１９８

，

７８７．８４ ８５

，

９２９

，

５６１．８９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９３１

，

４６９

，

８９６．９７ ８８７

，

８３４

，

７５２．１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１

，

０９７

，

８３３

，

９６９．６９ １

，

０５１

，

５７５

，

５７２．２８

法定代表人：王小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少峰 会计机构负责人：袁勇

合并利润表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

编制单位：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６３３

，

７１５

，

８４１．２２ ７６０

，

７２８

，

３６４．２５

其中：营业收入 五（三十一）

６３３

，

７１５

，

８４１．２２ ７６０

，

７２８

，

３６４．２５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６８８

，

１７３

，

１１９．０８ ７１０

，

４９１

，

９１９．３８

其中：营业成本 五（三十一）

５１１

，

７０２

，

１７５．５０ ５９０

，

５７７

，

３０４．８８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五（三十二）

１

，

７２０

，

３４５．８２ ７２４

，

１１２．４７

销售费用 五（三十三）

８

，

４５７

，

３０５．３８ １０

，

５３１

，

９８６．０５

管理费用 五（三十四）

８０

，

３７９

，

７３３．１３ ８９

，

４１８

，

７４３．７３

财务费用 五（三十五）

２６

，

６８５

，

００５．２０ １７

，

５２３

，

２２５．９２

资产减值损失 五（三十七）

５９

，

２２８

，

５５４．０５ １

，

７１６

，

５４６．３３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五（三十六）

２

，

９９０

，

１８９．７７ ３０４

，

７４６．０５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２

，

６５５

，

７８９．７７ ３０４

，

７４６．０５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５１

，

４６７

，

０８８．０９ ５０

，

５４１

，

１９０．９２

加：营业外收入 五（三十八）

３

，

５６３

，

９３６．２６ ４

，

０９８

，

２７５．７３

减：营业外支出 五（三十九）

２１４

，

９５１．６１ ７２８

，

１９５．５０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３１

，

６４２．６２ ７２３

，

８４８．９８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４８

，

１１８

，

１０３．４４ ５３

，

９１１

，

２７１．１５

减：所得税费用 五（四十）

７

，

３７４

，

４８０．９８ １５

，

２９１

，

９９６．７３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５５

，

４９２

，

５８４．４２ ３８

，

６１９

，

２７４．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４

，

２１３

，

８９０．１３ ４０

，

２８４

，

９９７．９１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１

，

２７８

，

６９４．２９ －１

，

６６５

，

７２３．４９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１９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１９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５５

，

４９２

，

５８４．４２ ３８

，

６１９

，

２７４．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４４

，

２１３

，

８９０．１３ ４０

，

２８４

，

９９７．９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１

，

２７８

，

６９４．２９ －１

，

６６５

，

７２３．４９

法定代表人：王小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少峰 会计机构负责人：袁勇

母公司利润表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

编制单位：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十（四）

６

，

６３７

，

３８６．５６

减：营业成本 十（四）

５

，

２８０

，

２１４．６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９

，

９０７．９０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６１３

，

３９７．１１ １０５

，

００５．４４

财务费用

５

，

６７８

，

５４６．０６ ２

，

７６０

，

６５５．１３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十（五）

２

，

９９０

，

１８９．７７ ３０４

，

７４６．０５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２

，

６５５

，

７８９．７７ ３０４

，

７４６．０５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３０１

，

７５３．４０ －１

，

２５３

，

６５０．５１

加：营业外收入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３

，

２６１

，

７５３．４０ －１

，

２５３

，

６５０．５１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２６１

，

７５３．４０ －１

，

２５３

，

６５０．５１

五、每股收益：

(

下转

D82

版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４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１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以传真、电话及专人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告知各位

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在公司商务中心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１１

董事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王兴治、

姜会林因工作另有安排，分别委托独立董事陈雪松、范滇元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王小鹏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１

。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

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２

。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修订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３

。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修订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４

。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修订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５

。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的临

２０１２－３４

号公告《关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防务公司向天达公司提供

１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天达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达公司”）资金紧张，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北

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防务公司”）通过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工财务公司”）向天达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

１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利率

５．４０％

，按季结息，到期偿还本金。 此事项新增天达公司对防务公司欠款

１０００

万元。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天达公司以土地抵押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截止目前，天达公司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官渡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官渡支行”）取得贷款

９０００

万元，此贷款

原由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集团”）担保，担保合同最高保证额

２５０００

万元，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 由于天

达公司在农行官渡支行综合授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过期，拟将光电集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变更为自有房屋土地抵押担保进行综

合授信。 农总行审批后同意担保综合授信

９５００

万元，审批手续完成后，以上贷款

９０００

万元将转为天达公司自有房屋、土地抵押

担保方式。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防务公司向天达公司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防务公司有一笔向天达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

３０００

万元，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由于天达公司无法筹措资金归还上述

借款， 决定由防务公司通过兵工财务公司向天达公司继续提供委托贷款

３０００

万元， 期限

１２

个月， 用于归还上述即将到期的

３０００

万元贷款。 此事项不会新增天达公司对防务公司的欠款。

本议案以

１１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附件

１

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相关文件要求，公司结合实际

情况，就股东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制定等事项与独立董事及部分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对该等事项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

决策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上做了专题研究论证，并形成论证报告。 具体如下：

一、制定股东回报规划考虑因素

（一）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是以光电防务业务、光电材料与器件业务、光伏太阳能业务为主营业务

的大型企业；直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有

５

家，另外还有

２

家联营公司，

１

家参股公司。

公司经营业绩快速增长，近三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分别为

５．１７

亿元、

１７．９１

亿元、

１９．４２

亿元。

（二）公司经营发展规划

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为：发展高科技国际化兵器工业，打造有抱负、负责任、受尊重的国家战略团队，致力于把公司打造

成为国际知名光电企业和国家光电信息的重要产业基地。

公司自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以来，完成了总部组织架构、职责方案的设计和调整，确立了以公司总部为核心、各业务单元为

支撑的新的管理运行模式；加强内部监管，建立健全并实施内部控制制度，不断强化社会责任。 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

为公司的长期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

公司结合发展目标，将通过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扩大科研人员队伍、完善研发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等举措，致力于完

善并构建高效的研发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不断突破自我，把握产业和行业发展趋势，提升竞争能力，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未来发展目标的实现将立足于现有业务。 现有业务是公司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基础，公司拥有成熟的制造经验、扎

实的技术基础、良好的市场口碑和对相关行业的深刻理解，上述有利因素将为公司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是对现有业务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未来几年，公司将通过技术创新、人才发展、资本运作等措施，

强化自有品牌建设、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和提升公司行业地位。

（三）股东回报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将充分考虑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实现稳定现金收入预期的意愿和要求，既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

投资回报，也兼顾投资者对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的期望，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积极回报投资者，切实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建立投资者对公司发

展前景的信心。

（四）社会资金成本

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重大资产重组以来，业务规模不断增长，公司营运资金需求不断增加。 为此，公司积极开拓多渠道融资方

式，公司主要通过银行借款、关联方融资等方式为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及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利润留存方式较上述融资方式

而言，筹资成本低，限制条件较少，财务负担和风险都较小。公司制定现金分红计划时，适当保证留存利润，有利于兼顾公司长

远发展和股东现时利益。

（五）外部融资环境

目前公司银行借款金额较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财务成本较高，加大了公司对留存自有资金的需求。 如

未来公司财务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且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降低，公司将考虑进一步提高现金分红比例，加大对投资者的回

报力度。

二、股东回报规划安排的具体内容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１

、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存在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情

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所占用的资金。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时，应当

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董事会应当就股东回报事宜进行专项研究论证，详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况。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并考虑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

２

、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３

、现金分配的时间间隔和最低比例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即公司弥补亏

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的

１０％

，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公

司可结合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决定是否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发放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如下：

（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

２

）不得超过公司的累计可分配利润；

（

３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４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ａ

）公司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或（

ｂ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上述金

额对同一交易事项均按在连续十二月内累计计算。

４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若公司业绩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

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红。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

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

利益。

５

、利润分配的程序

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合理的分红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由独立董事对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１

、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在公司盈利、现金

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分配办法，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期

间，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决定是否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 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２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后，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

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原则上每年分红一次；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的

１０％

，且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３

、若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情况下，采

取股票股利等方式分配股利。 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共同实施。 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

的具体金额时，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并考虑对未

来债权融资的影响，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一）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拟

定，经过半数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并发表独立意见，并经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二）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解释性说明、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董事会应当

将导致会计师出具上述意见的有关事项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向股东大会做出说明。 如果该事项对当期利润

有直接影响，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就低原则确定利润分配预案或者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三）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

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四）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

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五）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时，要详细记录总经理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

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六）公司年度盈利但总经理、董事会未提出、拟定现金分红预案的，总经理需对此向董事会提交情况说明，包括未分红的

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报、半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若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

现金分红预案，应在年报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八）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总经理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应对年度内盈

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九）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或者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应当

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中小股东诉求反馈意见

公司通过电话专线、

Ｅ－ｍａｉｌ

等方式听取中小股东对本次规划的意见和诉求，截至本论证报告出具之日，数名投资者反馈

了意见；为进一步征求中小股东诉求，董事会提交到股东大会的公司《章程》修正案、《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还将采用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以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要求和意见， 能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

展，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为公司建立了持续、稳

定及积极的分红政策。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股东回报规划在综合分析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发展所处阶段、银行融资环境等情况，满足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长远发展。

附件

２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制

定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工作方案目标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透明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公司依据《通知》要求，制订现金分红

论证报告、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修订公司《章程》，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

和机制，提高现金分红信息披露透明度。

二、组织实施情况

（一）利润分配政策的确认

依据《通知》要求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就股东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制定等事项与独立董事

及部分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并听取意见，从股东回报规划、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决策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上做了专题

研究并形成论证报告。

论证报告确认后，公司依据论证结果修订公司《章程》；依据利润分配方案及公司未来三年发展规划，制定《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按《通知》的要求，将《论证报告》、公司《章程》修订案及《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

报规划》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为进一步反映和满足中小股东诉求，除公司章程修正案之外，董事会还将《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以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利润分配政策的跟踪执行

现金分红政策确认后，公司证券管理部将于每年底就历年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做统计，提交公司董事会做当年利润

分配方案的参考数据，同时督促公司严格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执行。

三、现行股利分配政策及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一）现行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现行有效的《章程》，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该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

公司的盈利年度，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可以以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经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二）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最近三年来公司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对外投资金额较大，但仍按《章程》规定实施利润分配。 具体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Ａ

）

９４８．８６ ８

，

７８６．３３ ２

，

３１８．７５

现金分红（

Ｂ

）

０ ０ １

，

０４６．９０

Ｂ÷Ａ ０ ０ ４５．１５％

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４

，

０１７．９８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２６．０６％

四、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一）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在公司盈利、现

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分配办法，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报。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期间，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的

１０％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决定是否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二）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后，在公司盈利且现金

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原则上每年分红一次；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的

１０％

，且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三）若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情况下，

采取股票股利等方式分配股利。 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共同实施。 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

润的具体金额时，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并考虑对

未来债权融资的影响，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其他相关事项

（一）公司将依据论证结果，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利润分配的原则、利润分配的程序、利润分配的形式、现金

分配的条件、比例及期间、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等内容，完成公司《章程》的修订事宜。

（二）公司将完善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三）公司将在章程中明确有关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四）公司将全面贯彻中国证监会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的意识，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不断完善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机制，给予投资者合理的投资回报，

与投资者一起分享公司的成长与发展。

附件

３

公司《章程》修订案

为了明确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充分保障股东的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精神，公司拟对《章程》以下内容进行修订：

一、将公司《章程》中第四十五条中增加一条：“（七）审议批准公司利润政策调整或变更方案”；序号顺延。

修订后内容如下：

第四十五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审议批准公司利润政策调整或变更方案；

（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十）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一）修改本章程；

（十二）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三）审议批准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四）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审议决定涉及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的关键军工设备设施权属变更或用途改变事项，但必须经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

门批准后再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十七）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二、将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增加一条：“（六）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方案”；序号顺延。

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方案；

（七）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八）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十）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六）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将公司《章程》中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增加内容：“公司应当按照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政

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

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

透明等。 ”

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４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在每

一会计年度前

６

个月结束之日起

２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３

个月和前

９

个月结束之日起的

１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进行编制。

公司应当按照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对利润分配政策

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四、将公司《章程》中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的利润分配应该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

续性和稳定性。在公司的盈利年度，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可以以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经

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修改为：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将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施持续、稳定、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的利

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二）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

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的

１０％

，并结合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决定是否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若

公司业绩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

施股票股利分红。

（四）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２

、不得超过公司的累计可分配利润；

３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４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ａ

）公司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或（

ｂ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上述金

额对同一交易事项均按在连续十二月内累计计算。

（五）公司的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

拟定，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六）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将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

程序要求等事宜，应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以上表决同意。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并及时予

以披露。公司当年盈利但年度董事会未提出包含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董事也应发表独立意见，并及时予以披露。

（七）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总经理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八）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公司将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不限于电话、邮件、投资者关系管理互动平台

等）主动与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股东关心的问题。

（九）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长期发展等实际情况的变化，认真论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事项，调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以维护股东权益为原则，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审议程序及披

露规则参照本条第（六）、（七）、（八）款执行。

（十）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报、半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附件

４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了明确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充分保障股东的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精神，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内容进行

修订：

一、将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条中增减一款“（六）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方案”；序号顺延。

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第三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依法行使以下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方案；

（七）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八）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

司形式的方案；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十）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本规则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六）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规则授予的其他职权。

二、将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九条中增加一款“重大关联交易、聘任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等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应有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

现金分红政策时，董事会应当就股东回报事宜进行专项研究论证，详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况，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

意见”。

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第十九条 会议审议程序

会议主持人应当提请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对各项提案发表明确的意见。

对于根据规定需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提案，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讨论有关提案前，指定一名独立董事宣读独立董事达成

的书面认可意见。

重大关联交易、聘任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等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应有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时，董事会应当就股东回报事宜进行专

项研究论证，详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况，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董事阻碍会议正常进行或者影响其他董事发言的，会议主持人应当及时制止。

除征得全体与会董事的一致同意外，董事会会议不得就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的提案进行表决。董事接受其他董事委托代

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不得代表其他董事对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的提案进行表决。

附件

５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了明确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充分保障股东的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精神，公司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

内容进行修订：

一、将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条中增加一款“（七）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政策调整或变更方案”；序号顺延。

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第三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政策调整或变更方案；

（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十）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一）修改本规则；

（十二）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三）审议批准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四）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规则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二、将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四条中增加内容“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

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第四十四条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派现、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提案的，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２

个月内实施具体

方案。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

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４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２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

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

３５

号公司商务中心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

３５

号公司商务中心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２

、法人股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的身份证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需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进行

登记；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管理部

五、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起止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方法：

在本次股东会议上，公司将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３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７３８１８４

，沪市挂牌股票简称：光电投票

４

、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

格分别申报。 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１．００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４．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２

）采用网络投票的，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其他事项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

３５

号公司证券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４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２５３７９５１

联系传真：

０２９－８２５２６６６６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４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３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上午在公司商务中心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

实到监事

４

名，监事朱惠民因工作另有安排未能出席，委托监事刘世林行使表决权。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以

５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本次半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的各项

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

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本报告作出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本议案以

５

票同意获得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４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４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规定，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资产实际状况、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进行减值测试，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计提各项资产减值

５

，

９１４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３０．８９ －１１

，

５３０．８９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２６３

，

１３５．２５ －８８

，

３０８．２６ １７４

，

８２６．９９

云南天达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

，

９８０

，

７６４．８０ ５８

，

９８０

，

７６４．８０

西安西光物资有限公司

－３

，

８１５．１１ －３

，

８１５．１１

合计

２４７

，

７８９．２５ ５８

，

９８０

，

７６４．８０ －８８

，

３０８．２６ ５９

，

１４０

，

２４５．７９

（一）分析各项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预计可能产生坏账损失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２６

万元，收回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１．５

万元，其中：

１．

全资子公司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收回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１．１

万元。

２．

全资子公司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光公司”）按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实际账龄计提坏账准

备

２６．３

万元。

３．

控股子公司西安西光物资有限公司收回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０．４

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根据控股子公司云南天达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进行减值测试， 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５

，

８９８

万元，其中：受执行与德国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ｏｌａｒ ＡＧ

公司的长单购进多晶硅片影响，计提多晶硅片跌价准备

１

，

６８７

万元；由于

产品售价下降，按照产成品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４

，

２１１

万元。

（三）新华光公司当期转销已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９

万元，主要是处置上年度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处置的固定

资产原值

２０

万元，累计折旧

１１

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９

万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减少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利润总额

５

，

９２３

万元。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审核意见

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依据充

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履行了董事会批准程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

度的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

可靠，具有合理性，同意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监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公允、真实的反映公司

资产状况，同意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３

、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184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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